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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謹此提述中國網絡資本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刊發之公

佈（「該公佈」）, 內容關於有關收購洋甫兆合實業有限公司之股權之須予披露交易及

關連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誠如該公佈內披露, 本公司已收到Vigor Online(持有約73.65%已發行股份面值之獨

立股東, 有權出席本公司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就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書

面批准。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7條向聯交所尋求豁免遵守就批准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舉行股東大會之規定。 聯交所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授予該豁免。 

 

因此,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6條及第14A.37條, 就股東批准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

交易將不會舉行股東大會。 

 

委聘獨立財務顧問 

 

董事會亦欣然宣佈, 洛爾達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 並就該交易之公平

性及合理性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委任洛爾達有限公司已獲獨立

董事委員會批准。 

 

獨立財務顧問就有關該交易之意見函件將載入通函內並適時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網絡資本有限公司 

主席 
莊舜而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由執行董事莊舜而女士（主席）、王炳忠拿督和江木賢先
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紹基先生、馬華潤先生及張健先生組成。 
 
* 中文名稱僅供識別 


